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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 名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保卫〔2026〕1 号

关于校园车辆测速监管系统投入使用的通知

各单位（部门）、全体师生员工及入校机动车驾驶人：
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道路交通秩序，筑牢师生出行安全防

线，有效预防和减少校园交通事故，营造安全有序、文明和谐

的校园育人环境。依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内机动车和电动

自行车管理的通知》（茂职院党政办〔2025〕21 号）文件要

求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正式启用校园车辆测速监管系统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系统启用时间

自 5月 11 日起，校园车辆测速监管系统正式投入运行，

对校内机动车行驶速度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测，同步对超速交通

违法行为自动抓拍、固定取证。

二、道路限速标准

南北校区主干道路实行统一限速管理，校内机动车行驶最

高时速不得超过 25 公里/小时。请广大驾驶人严格遵守限速管

理规定，自觉减速慢行，主动礼让行人与非机动车，做到文明

驾驶、安全通行。

三、违规处置规定

针对校内机动车超速违法行为，学校实施分级管理、递进

处置，违规处置结果将同步抄送当事人所在单位并予以通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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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处置措施如下：

1.首次违规：对车辆所有人及驾驶人（双方非同一人时）

进行批评教育，阐明超速行驶的安全隐患与危害，明确整改要

求，督促其严格遵守校园交通管理规定。

2.二次违规：在全校范围内通报车辆所有人及驾驶人相关

信息，暂停涉事车辆南北校区入校通行权限，限制通行期限 7

天。

3.三次违规：暂停涉事车辆南北校区入校通行权限，限制

通行期限 3个月；期满后，须由车辆所有人与驾驶人共同提交

书面整改承诺，经学校职能部门审核批准后，方可恢复入校通

行资格。

4.四次及以上违规，或超速行为引发不良影响、造成安全

隐患的，永久取消该车辆及驾驶人入校驾驶资格；若因超速驾

驶引发校园交通事故，造成人员伤亡或公私财产损失的，将由

公安机关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1.各单位（部门）务必及时传达本通知内容，全面覆盖本

单位全体师生员工，重点做好驾车入校人员的宣传告知，确保

制度要求人人知晓、落地执行。

2.全体机动车车主及驾驶人应自觉遵守校园交通管理规

章制度，主动配合车辆测速监管系统监测管理，规范行车行为，

共同维护良好校园交通秩序。

3.倡导全体师生共同参与校园交通监督治理，如发现机动

车超速等交通违规行为，可及时向学校保卫部门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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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全体人员高度重视校园交通安全工作，严格遵守各项管

理要求，携手共建安全畅通、秩序井然的校园交通环境，切实

保障全校师生出行安全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内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管理

的通知》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保卫部

2026 年 5 月 6 日


